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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股價及成交量不尋常變動

本公告乃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綜合結構性實體

統稱為「本集團」）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要求及根據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0條作出。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有關

有線寬頻電訊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訂

立諒解備忘錄的公告（「該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或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注意到本公司股價及股份成交量近期出現變動。經於相關

情況下作出有關本公司的合理查詢後，董事會確認，除下文及該公告所披露者

外，其並不知悉股價及成交量變動的任何原因或任何必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

出現虛假市場的資料或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

董事會注意到若干報章已提述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邱達昌於二零

一八年九月三日舉行有關諒解備忘錄的新聞發布會之後所作出的言論，彼預期本

公司因本集團的業務性質而將需籌集資金（「該言論」）。董事會謹此澄清及強調，

丹斯里拿督邱達昌作出的該言論僅為其個人觀點及作為本公司股東的個人期望。

此外，儘管本公司正與財務顧問進行討論，以探討可能進行的籌集資金方案，截

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就任何籌集資金活動設有明確計劃，亦無訂立任何具

約束力的條款或協議。因此，上述籌集資金活動不一定會進行。因此，就上市規

則第13.09 (2)條或內幕消息條文而言，該言論或有關討論概不構成內幕消息。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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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於必要時根據上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的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願就本公告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

任。

承董事會命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子健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分別為非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邱達昌

（主席）、鄭家純博士（副主席）、鄭志剛博士、曾安業先生及孔祥達先生；執行董

事邱華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健鋒先生、胡曉明先生、陸觀豪先生及湯

聖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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